	北大馥園社區管理委員會

第二屆管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九十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星期日） 上午09:00時整

會議地點：會議室

會議主席：張 主任委員  維晃先生　　　　　　　　　   　紀錄：林東盛    

應出席委員人數：7人      實到人數： 6人

出席委員：主委張維晃、財委陳秀玲、設備凃朝卿、環保施青志、監委潘其全、
          總務張偉民
請假委員：副主委李峯松
列席人員:
	壹、主席致詞：出席會議人數已達法定人數,會議正式開始。
貳、財務報告:上月結餘:8,596,493元、11月總收入641,060元、總支出398,042元

              11月總結餘8,839,511元  99年11月財務報表如附件一
叁、上期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件二

肆、管理中心工作報告：詳如附表三
伍、議題討論

議題一: 社區園藝合約檢討
    說  明：1.現行園藝合約與國際園藝簽訂每月維護一次費用14,910元。

            2.中庭及前庭諸多空地、中庭水池旁等亟需要補植，建議改成兩個月修

               剪一次 將經費轉成補植之用

            3.前向台北縣政府申請花木，已接通知撥發巴西野牡丹100株、變葉木    

               100株、扶桑200株、翠蘆莉90株，不足數再由國際園藝價購，希望

               在聖誕節前完成補植。                                                                                                                                                                                                                                                  

            4.D棟旁增植羅漢松希望一併通過採購，併同一次完成，報價單如附件
    決  議：1.先於下周完成提領縣府撥發的花苗，並請國際園藝於提領當天完成植

              栽工作。

            2.同意向國際園藝採購羅漢松15株單價1500元栽種於D棟牆邊希望倂撥發之花苗植栽完成。

            3.現行園藝保養合約之洽商請張委員負責督導。

            4.前庭水泥花盆等其他家廠商報價完成後再議，報價單請其附照片以利爾後驗收確認。

    議題二：社區機電合約重新研討案
    說  明：社區與國霖機電公司所訂定之合約每個月保養一次，每月費用6500元，

            不包含一年一度的消防檢查申報工作。工作實務上甚感不足，是否要求
            該公司將每月一天改成每月3次每次3小時，如果該公司不願承諾此一
            工作要求，是否檢討解約另外尋商來服務社區?
    決  議：目前觀察國霖機電於12月份就已來社區協助三次，顯然配合度尚可。惟

            建議事項係基於工作實務所需，由設備委員負責督導進行洽商。  

    議題三:社區垃圾委外收取合約檢討。

    說  明:

1、 社區與鴻海環境科技訂定垃圾清運合約，清理之內容為一般廢棄物、資

源垃圾、廚餘等，近期間發現鴻海公司所承接案場均轉包弘峻清運公司執行，且數次未依約定時間前來載運。造成社區服務工作紊亂。

2、 之前有提議將垃圾子車恢復放置於一樓側門，改為放置兩個垃圾子車乙案，是否併案討論付之實施
3、 檢附另兩家清潔公司報價如附件請參酌。

    決  議: 先實施社區住戶意見調查並說明優缺點，待下一次會議決議。

    議題四:社區消防缺失改善案研討是否同意發包。

    說  明:

1、 社區消防缺失檢查經第一屆委員會委託龍福機電消防公司檢查後向隆恩分隊申報，又經生才建設與國霖機電會勘檢查維修後，尚有逃生指示燈電池更換、泡沫原液添加、以及住戶室內消防斷線查修等三大項必須社區付費處理。

2、 檢附兩家機電消防公司報價單如附件，請參酌。

    決  議: 

       一、原則上同意由國霖機電施作，議價工作請設備委員凃委員負責督導協商

           於限期前完工申覆，逾期依法罰款六萬。

       二、線路查修係因住戶裝潢造成、且每一回路牽涉同樓層兩家，請即先以電話通知住戶，請其找原來裝潢公司先行自行檢查，如仍未能排除，再會同國霖機電及住戶三方面進行查修。

    議題五:游泳池、宴會廳、韻律室等公設管理辦法研討。

    說  明:檢附劍橋、達人、本社區相同公設管理辦法，請研討修正。

    決  議：

1、 社區公設以提供社區住戶及同住之親友使用為原則，概不出借給作為營利之用途。

2、 經向社區申請成立之社團或住戶及其同住之親屬均不收費，改以扣點管制。作業細節另行公布。
3、 由於改變很大，先作住戶意見調查，為避免回收量不足無法代表多數人意見，請於調查表註明”若未回遞意見調查表者，視同授權管委會決議”字樣
陸、臨時動議
1車道鐵捲門於夜間開關，聲音很大，請設法保養上油(由於車道很寬一般快速門又

  不耐大的風壓，加上空間不容許兩種門並設)

2.二屆區全會決議大公電取消分攤，改由管理費支應。已於12月15日送件，12月

   29日抄表就改由管理費支應。

3停車證以車位編號沒有年度限制，仍以一位一張。目前車證還可使用，100年就不

  再統一換發。

4社區並沒有臨停車位，僅生才建設尚擁有十餘個車位，可不可以請該公司釋出，提

  供社區住戶暨親友臨停？要不要收費？如何收費？都必須有生才建設授權才能辦

  理。列入下次協調範疇。

5.違規佔停別人車位畢竟少數，請確實登記、拍照、勸導。

6.張醫師護士找不到摩托車位才把摩托車牽到前庭走廊停放，如果事情屬實，可由張

  醫師出面申請，借用一個摩托車，以去除誤會的示範。誤以為前庭是可以行駛摩托

  車或可以停放摩托車。

7.請主任將第二屆管委會會議決議執行情形,以mail方式傳送各委員,以縮短報告時
  間。

8.物管公司派駐社區之服務人員,物管公司應善盡管理之責,若有不適任者,請依約

   處理。

9.韻律室懶骨頭坐墊原價每個3500元，由於沒有用到且佔地方，更找不到位置收藏

  ，公告讓有意購買者先登記，如人數眾多採取競標方式拍賣，底價每個1000元。 

10爾後每月第一周的周六早上09:00(遇節日假期延後一周)開管委會，會後再決定要 

   不要開第二次會議。

11.由於參加聖誕節住戶聯歡人數報名統計高達120人，原預定餐費顯然不足支應，

   請增加餐費預算。決議:同意提高預算總額至55,000元。

柒、散會
會議結束時間：14:30               下次會議時間：100年元月8日09:00時


文件簽署：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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